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
川教〔2009〕38 号
各市（州）教育局，各普通高校，有关成人高校：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行办法>的通知》（川办函［2008］250 号，以下简称《办法》）和《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银监局关于同意四川省农业合作社联合社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的函》（川教［2009］37 号）精神，我省从2008 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由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以下简称省开行）、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农信社）共同承办。为了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
 ………..

…….

      二、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办理程序
      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省开行、省农信社同时承办，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选择其中一家，或同时选择两家机构，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在本县开展业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借款学生每年申请的贷款一般不超过就读学校收取的学费和住宿费的总和，最高不超过6000 元，学生可同时申请学费和住宿费，也可单独申请学费或者住宿费，并根据自身条件，申请不同的还款年限。
    （一）贷款申请及初审
      1. 学生领取并填写《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高中学校或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取申请表，已入学就读的在校大学生在高校领取申请表；
      2. 学生将申请表送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3. 高校或高中学校组织初评，并将初评通过的申请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4. 县资助中心收集申请表，核实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审批申请学生名单，并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
      5. 被列入申请贷款审批合格名单的学生，向县资助中心提供以下材料：
    （1）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2）学籍证明。新生凭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复印件，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及教务处学籍证明。
（3）学费和学校账户证明。学校账务部门出具。
      6. 县资助中心审核后，分别将名单及申请书报送省开行、农信社。在省开行办理贷款的名单，逐级汇总报送（由县级资助中心报市级资助中心，市级资助中心汇总上报省学生资助中心，省资助中心报送省开行）；在农信社办理贷款名单直接由县级资助中心报送县农信社，同时逐级抄送上级部门。
     （二）贷款审批
      省开行、农信社收到材料后进行审批，并将审批结果分别送县资助中心和省资助中心。
     （三）合同签订
      1. 县资助中心负责签订合同的组织工作。合同签订工作由省开行、农信社具体实施；
      2. 首次签约时，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本人必须前往指定地点，按时签署合同，并携带户籍证明和居民身份证供查验；
      3. 签约结束后，县资助中心将名单报市资助中心，市资助中心汇总报省资助中心。
    （四）贷款发放
      1. 开行贷款
    （1）各县资助中心在代理结算行（当地邮储银行）开立生源地贷款资金结算账户（以下简称结算账户），用于生源地贷款资金的结算和贷款本息的归集；
    （2）借款学生在代理结算行开立个人账户（以下简称个人账户），用于生源地贷款资金的支用和本息回收；
    （3）省开行贷款资金拨付渠道是：省开行—省资助中心—县资助中心，代理结算行依据县资助中心提供的贷款清单，将贷款资金划转至学生个人账户，再划转至高校收费账户。
      2. 农信社贷款
      县农信社与学生签约后，待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向经办社出具《生源地信用助学借款放款通知书》，经办社发放贷款。
    （五）贷后管理
      1. 毕业前，借款人必须与省开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
      2. 借款人毕业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贷款银行和县资助中心通报就业单位、联系地址以及还款方式等信息及变更情况。
      3. 贷款银行负责将借款人的相关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实施管理。
      4. 县资助中心协助贷款银行建立健全借款学生贷后信息管理机制，及时收集、统计并反馈相关信息。
     三、积极宣传，确保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顺利推进
      生源地贷款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创新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市（州）、县（市、区）教育局，各高校以及各普通高中学校要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宣传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办理程序和相关要求，为符合条件、需要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学生创造有利条件，解决学生后顾之忧，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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